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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企业概况 

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创建于 2012 年 2 月，厂址位

于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印染产业集聚区内，毗邻滨海工业区江滨污水处理厂，

为绍兴柯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程配套项目。我公司一直倡导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有效处置印染污泥的同时，按照“以热定电、热

电联产”的原则，充分保障区域集中供热，促进印染集聚区的健康、绿色发展。 

我公司经过多次工程建设，目前已经获得环保审批许可的总装机规模为 8 炉 7

机，分别为 3×120t/h 高温高压污泥焚烧循环流化床锅炉+1×175t/h 高温高压污泥焚烧

循环流化床锅炉+1×175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煤兼备用污泥焚烧炉）

+1×16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2×18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配套

2×B12MW+1×B15MW+1×CB15MW+1×B18MW+1×B30MW+1×CB35MW 汽轮发电

机组，另外空压站配套 1 台 500Nm³/min 汽拖离心式空气压缩机组（所配汽轮机为

B3-8.83/0.98，不发电），全厂现有锅炉总容量 1230t/h，总装机容量 137MW，供热能

力 860t/h。 

1.2 项目技改背景 

根据《滨海工业区(马鞍镇)热电联产规划(2017-2030 年)》，柯桥区第三批集聚的

印染企业已基本搬迁至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其中滨海工业区三期区块近期最

大热负荷为 4277t/h，中期最大热负荷为 4545t/h，区内企业用热由我公司和浙江浙能

绍兴滨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两家进行提供。按照热电联产规划，我公司技改扩建工程

完成后，装机规模为 8 炉 7 机，其中锅炉容量 1380t/h，装机容量 139MW，供热能力

950t/h。目前，我公司经过一期~四期工程建设实际承担滨海工业区三期区块内供热

860t/h，随着区内热用户的增长，我公司亟需实施锅炉扩容改造。 

2023 年 11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发

改环资[2023]1638 号》，要求“积极提升燃煤工业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加强锅炉节

能降碳更新改造；探索构建多能耦合的供热模式；积极推进大型燃煤发电锅炉掺烧农

林废弃物等耦合生物质燃烧技术改造；加快推动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2024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国发[2024]12 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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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煤电低碳化改造和建设，推进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

动”。 

在此政策背景下，结合省内丽水市、湖州市等地区存在可以持续供应的生物质燃

料的实际情况，我公司考虑现阶段国家能源政策要求，以及燃煤总量限制要求，拟投

资 2229.48 万元实施本次节能降碳技改项目。根据项目“基本信息表”，本项目在不新

增原煤炭指标、锅炉数量、装机数量，不涉及供热区域调整的前提下，对原绍巿经信

[2018]164 号、绍柯审批投[2021]7 号文批复的 6#、7#、8#锅炉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掺

烧生物质进行扩容改造，其中 6#炉由原 160t/h 扩容到 220t/h，7#、8#炉分别由原 180t/h

扩容到 220t/h，三台锅炉合计扩容 140t/h；对绍柯审批投[2021]7 号文批复的 7#机组

进行技改，装机容量由原 CB35MW 扩容为 CB37MW，配套对相关辅助系统进行改造。 

本项目符合国家及行业发展方向和政策指南，我公司已于 2024 年 6 月 5 日在浙

江政务网进行备案（项目代码 2406-330603-89-02-873688），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取得

绍兴市柯桥区行政审批局的项目核准批复（绍柯审批投[2024]103 号）。 

本项目建成后，全厂年煤炭指标削减 30t，通过掺烧生物质燃料替代部分燃料煤，

可腾出用能空间 64520t 标准煤，在设定锅炉烟气内控年均浓度排放限值的基础上实

现增产减污，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全厂锅炉数量、装机数量保持不变，锅

炉总容量增加 140t/h，装机总容量增加 2MW，供热能力增加 90t/h，终期锅炉总容量

为 8 炉(合计 1370t/h)，装机总容量为 7 机(合计 139MW)，供热能力达到 950t/h，全厂

炉机规模及总供热能力均未超出《滨海工业区(马鞍镇)热电联产规划(2017-2030 年)》

中龙德环保热电热源点的终期炉机配置限额。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 1.2-1   项目实施前后全厂变化情况 

内容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备注 
热力规划
配置限额 

锅炉 

1#炉 120t/h高温高压污泥焚烧循环流化床锅炉 不变 -- 

8炉 

2#炉 120t/h高温高压污泥焚烧循环流化床锅炉 不变 -- 

3#炉 120t/h高温高压污泥焚烧循环流化床锅炉 不变 -- 

4#炉 175t/h高温高压污泥焚烧循环流化床锅炉 不变 -- 

5#炉 
175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兼备用污泥焚烧炉) 
不变 -- 

6#炉 16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扩容至220t/h +60t/h 

7#炉 18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扩容至220t/h +40t/h 

8#炉 18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扩容至220t/h +40t/h 

总容量 1230t/h 1370t/h +140t/h 1380t/h 

汽轮
发电

1#机 B12MW汽轮发电机组 不变 -- 
7机 

2#机 B12MW汽轮发电机组 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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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备注 
热力规划
配置限额 

机组 3#机 B15MW汽轮发电机组 不变 -- 

4#机 CB15MW汽轮发电机组 不变 -- 

5#机 B30MW汽轮发电机组 不变 -- 

6#机 B18MW汽轮发电机组 不变 -- 

7#机 CB35MW汽轮发电机组 
扩容至
37MW 

+2MW 

总容量 137MW 139MW +2MW 139MW 

供热能力 860t/h 950t/h +90t/h 950t/h 

煤炭指标 774375t 774345t -30t -- 

本项目从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燃煤锅炉部分对应的行业代码为 D4412 热电联产，掺烧生物质部分对应的行业代码

为 D4417 生物质能发电。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热电联产属于“四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中第

87 项，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生物质能发电属于“四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中第 89 项，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 年版）》第五条规定：“跨行业、复合型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按其

中单项等级最高的确定”，因此确定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类别为环境影响报告书。 

1.3 项目审批部门 

本项目拟在不突破区域供热规划中炉机配置限额，不新增煤炭指标、锅炉数量、

装机数量，不涉及供热区域调整的前提下，对现有 6#、7#、8#炉和 7#汽轮发电机组

通过燃煤耦合生物质颗粒进行扩容改造。根据《关于发布<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 年本)>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8 号)、《浙

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

目清单(2024 年本)>的通知》(浙环发[2024]67 号)、《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市

本级负责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 年本)>的通知》(绍市环发[2025]3 号)，本项

目环评审批部门为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1.4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概述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众

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决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 号）及《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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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

（浙环发[2018]10 号）等文的相关规定，为使公众了解我公司拟建项目情况，使该项

目被公众认可、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我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要求在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过程中开展了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工作，并编制了《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热

电联产节能降碳技改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 

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众调查概况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388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

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 号)规定的相关内容，环评编制阶段 2 次环评公示合为

1 次，且可不开展公众调查表发放。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信息公示通过在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街道办事处、村镇公示栏等处张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并征求意见，同时在建设单位网站也进行了网络公示。 

2.2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评公示的主要内容及时限详见附件 2。 

2.3 公示方式 

本次环评公示采用了现场张贴及网站同步公示的方式进行。 

2.3.1 现场张贴 

本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2024 年 12 月 27 日分别在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

办事处、杭州市萧山区临江街道办事处、江滨水处理有限公司和项目现场门口等地张

贴了环境影响信息公示。在张贴公示里说明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征求意见的主要包括对象、

范围、期限和公众意见反馈途径等，公众查阅环评文件的方式和期限，项目审批部门、

项目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项目报批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向公众公开的方式和

时间等内容。现场张贴公示照片见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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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网络同步公示 

本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在我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同步网上公示，公示时间及

内容与现场公示一致。网上公示网址：http://zjldrd.com/news-list.php?id=68。公示截

图见附图 2。 

2.4 公示反馈意见情况 

环评信息公示时间贯穿公众参与调查的整个过程。在公示期间，公示地环保管理

部门、公示地所在单位、项目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单位或个人的来电、来函

表示异议或反对项目建设。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在 2024 年 12 月 13 日～2024 年 12 月 27 日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或

反馈的任何意见或建议。 

我公司在本次项目建设和日后的投产运营期间，将严格执行本项目环评报告及当

地生态环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确保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有效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均

达标排放。同时，我公司还将密切关注和切实关心周边公众对项目提出的各类环保问

题和疑虑，确保公司在正常运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保证公众合法的环

境利益。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节能降碳技改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已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在环评单位网站进行公开。 

5.2 公开方式 

2025 年 7 月 1 日在我公司网站进行网上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网址：

http://www.zjldrd.com/news-list.php?id=70。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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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参与存档与真实性 

6.1 公众参与资料存档备查 

我公司按照国家及省市相关要求，编制完成《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

产节能降碳技改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该公众参与说明作为我公司“热电

联产节能降碳技改项目”配套的环保资料由我公司环保科存档保管，同时，公众参与

涉及的公示证明等原始文件，也一并妥善保管存档，以备日后审查；在我公司向环保

审批部门申报《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节能降碳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时，将同时提交该公众参与说明文档，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6.2 公参说明客观性与真实性 

我公司所做的环评公示工作和本公参说明报告中内容均客观、真实，如有不实之

处，我公司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次公众参与工作的诚信承诺书详见附件 4。 



 

 

附图 1   公示张贴照片 

  

马鞍街道办事处（近照） 马鞍街道办事处（远照） 

  

临江街道办事处（近照） 临江街道办事处（远照） 

  

江滨水处理有限公司（近照） 江滨水处理有限公司（远照） 



 

 

  

曹娥江大闸管理局（近照） 曹娥江大闸管理局（远照） 

  

项目建设地门口（近照） 项目建设地门口（远照） 

 

  



 

 

附图 2   网络公示截图 

 

 

  



 

 

附件 1：基本信息表 



 

 



 

 



 

 



 

 



 

 



 

 



 

 

 

  



 

 

附件 2：环评公示文本 



 

 



 

 

 



 

 

 

  



 

 

附件 3：公示证明 

 
  



 

 

附件 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